
 

 

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科

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之事前认

可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本次拟购买控股股东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进行了充分了解，并对相关材料进行了事前审核。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拟

购买控股股东不动产权可以满足公司生产过程中特殊的用地及厂房需求，与公司

现有产能起到有效的协同作用，并可降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成本，减少日常性关

联交易，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规划。同时，本次交易的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评

估报告的评估值为准，保证了本次交易价格的公允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整体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将《关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

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进行审议。 

独立董事：赵万华  孙继辉  赵明 

 

 

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2 月 3日     

 


